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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是庭审过程中的一种
诉讼行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将其废除，
说明其已无存在的诉讼价值，同时法律亦不
再赋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但是，“两高”又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撤回起诉重新纳入刑事
诉讼轨道，给司法实践带来弊端。因此，积极
创新办案机制，探索和完善适宜我国司法现
状的撤回起诉制度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法律依据

我国 1996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废除
了原刑事诉讼法第 108 条公诉案件撤回起诉
的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有三
条内容涉及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分别是：第
157 条第 3 款“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
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
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检

察院撤诉处理”；第 177 条“在宣告判决
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
应当审查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
否准许的裁定”；第 241 条“检察院在抗诉
期限内撤回抗诉的，第一审法院不再向上一
级法院移送案件；如果是在抗诉期满后二审
法院宣告裁判前撤回抗诉的，二审法院可以
裁定准许，并通知一审法院和当事人”。最
高检的司法解释第 348 条、第 349 条、第
351 条和第 353 条也是有关公诉案件撤回起
诉内容的，正是这些法律依据又将撤回起诉
制度纳入刑事诉讼轨道。

二、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利弊分析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利。撤诉权是
专属于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权，是一种程序
权力，目前法律规定的撤回起诉的时限范围
在“提起公诉后至人民法院宣告判决
前”。如果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为由撤回起诉，实质上意味着一个按照
无罪推定原则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结果，这
与我国刑事立法精神并无冲突。因此，撤
回起诉制度是一种刑事诉讼过滤机制和诉
讼程序补救机制，与公诉机制共同彰显诉
讼的程序价值和人权保障功能，维护检察
机关的权威和司法形象。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弊。撤回起
诉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发现被指控
的被告人具有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
形后撤回公诉的行为，是将本来提请人民

法院对所指控的被告人判处刑罚，而现在又
请求审判机关不仅不能对其判刑，还要主动
撤回指控，自己做无罪处理的一种诉讼行
为。它与追加起诉、变更起诉不仅诉讼目的
相悖，而且诉讼方向相反。此外，撤回起诉
并不是公诉的一种权能，依然存在着法律规
定较为粗疏、撤诉说理不足、制约监督程序
失灵、外在因素干扰等弊端。

三、对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的完善建议

严把起诉条件，切实做好审查起诉工
作。在起诉前务必要将审查工作做细致、做
深入、做扎实，把好证据审查关、事实认定
关和法律适用关，并按照具体情形依法退回
补查或者作出不诉决定，坚决杜绝为了追求
案件数量而勉强起诉的错误做法；受案时公
诉部门可与案管中心共享受案信息，尤其对
自侦案件可建立提前介入机制，严把受案标
准，初步保证受理案件的质量；办案中对于
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有较大争议、提起公诉有
可能判决无罪的案件，起诉前应当进行充分
的无罪风险评估，对有争议的案件建立专项
审查机制。

强化证据意识，积极固定完善证据材
料。一方面要通过加强自我学习、召开联席
会议、强化侦查监督、组织庭审观摩等形
式，努力提高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的证据意
识与办案水平；另一方面须运用有效手段防
范犯罪嫌疑人翻供，既要固定已有的证据，
使之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又要有意识地从

防止嫌疑人翻供的角度去完善证据，尤其是
自侦案件中的言辞证据，注意收集能够印证
主要犯罪事实的间接证据，不给翻供留下可
乘之机。

密切检、法联系，相互沟通达成双方共
识。由于诉讼中检、法法律地位不同，加之其
对法律规定、司法解释、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
在差异，实践中往往因认识不同而导致撤诉。
这就需要双方经常沟通，相互学习借鉴，可通
过召开联席会议或者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形
式，进行必要的、经常性的沟通，求同去异，努
力形成统一的定罪标准和司法观念。

完善内外监督，规范案件撤回起诉程
序。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对撤回起诉行为的监
督制约，发挥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对案件质
量的把关作用，防止案件承办人、主诉检察
官对撤诉权的随意滥用；严格内部审核把关
制度，公诉人如果在庭审中发现应当撤回起
诉的，应先建议法庭休庭并记入笔录，随后
及时制作撤回起诉报告，经公诉部门负责人
审核后报本院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建
立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的制度，对于撤回
起诉的案件，应当在撤回起诉后将案件的分
析报告，连同起诉意见书、起诉书、撤回起
诉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报上级院公诉部门
备案。 许磊 宋陈琦

完善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之探讨

【案情】2009 年 6 月 18 日，原告亲属安
某秀(1922 年 12 月出生)因咳嗽、乏力、尿频
4 个月，加重 10 余天，尿失禁 3 天入被告
某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肺炎、肺不
张、陈旧性肺结核、胸腔积液(右)、腹腔积
液、前列腺增生症、右肾囊肿、肝囊肿(多
发)、帕金森病。 2009 年 6 月 24 日经抢救无
效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对其亲属安某秀的医
疗行为存在过错，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申请
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经法院委托，某市医学
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 1 . 患
者入院后诊疗过程规范，未违背有关常规；
2 . 患者入院处于恶病质、免疫衰竭状态，其
死亡系自身疾病所
致，与医疗行为不存
在因果关系。鉴定结
论为不构成医疗事
故。

之后，原告申请
进行医疗过错鉴定，
经法院委托，中国科
协司法鉴定中心作出
司法鉴定意见书，认
为： 1 . 患者高龄，
入院时病情危重，呈
恶病质、衰竭状态，
预后差； 2 . 医方的诊疗行为基本符合常
规，但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根据红花注
射液说明书，患者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障
碍，不应使用红花注射液； 3 . 被鉴定人死
亡后未进行尸检，确切死亡原因不明，对被
告某医院的诊疗缺陷与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
系及过错参与度无法评定。

原告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该医疗过错鉴定意见书不
完善、不全面。对尸检问题，病历中原告注
明：“院领导说明了尸检是国家规定，我根
据老人实情，不做解剖。”被告对该医疗过
错鉴定意见书无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书鉴定
因未行尸检无法确定确切的死亡原因，对被
告的医疗缺陷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无法作出评定，而导致未进行尸检的责
任在原告，原告举证不能。
【分歧】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对安某秀

的死亡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形成两种意
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患者入院时病情
危重，呈恶病质、衰竭状态，预后差，被告
对患者的医疗行为基本符合操作规范，虽在
使用红花注射液时存在缺陷，但因未进行尸
检，确切死亡原因不明，对被告使用红花注
射液的缺陷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
关系无法评定。而当初未能进行尸检系因原
告不同意对患者进行尸检，也就是说造成因
果关系无法评定的原因在原告。原告要求被

告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能举证证实被告的缺
陷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原告举证不能，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
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证据不足、理由不
当，不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本案因未行尸检，确
切死亡原因不明，对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患者
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评定，但被告医院
在患者入院时使用红花注射液，患者本身血
小板减少，凝血功能障碍，不应使用该药物，
被告对患者的诊疗行为存在缺陷，且最终患
者死亡，故被告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可酌情认
定被告对安某秀的死亡承担 20% 的责任。
【评析】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理由如

下：

第一，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
其医疗行为有过错且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
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且医
院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有
因果关系，医院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
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特性，对于医疗机构的
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
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需由相关专业的鉴
定机构通过法定程序给予专业意见。本案
中，某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鉴定意见为患者死亡系自身疾病所致，与医
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鉴定结论为不构成

医疗事故。关于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
错，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
见书，该鉴定意见虽然指出被告的诊疗行为
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不应使用红花注射
液，但对被告的该行为是否与患者的死亡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法作出评定。

第二，导致被告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死
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无法鉴定，系
原告的原因造成。

本案经中国科协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
意见书，认为患者入院时病情危重，呈恶病
质、衰竭状态，预后差，被告对患者的医疗
行为基本符合操作规范，虽在使用红花注射
液时存在缺陷，但因未行尸检，确切死亡原
因不明，作出对被告的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

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无法评定
的鉴定意见。本案中，患者死亡后被告对原
告说明了尸检问题，但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
对患者进行尸检。也就是说本案患者死亡原
因不明，从而导致被告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
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评定的原因在
原告。

第三，原告不能举证证实被告的医疗行
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系
举证不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
前，医疗纠纷案件对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
在过错以及被告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
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由被告承担举

证义务。本案经被告
申请医疗事故鉴定，
某市医学会作出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书，认
定涉案病例不属于医
疗事故。根据法律规
定，不构成医疗事故
且被告的医疗行为不
存在过错，则被告不
应承担责任。原告要
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应由原告提交证据证
实。本案原告要求被

告承担赔偿责任，却不能举证证实被告的医
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后果。原告举证不能，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
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证据不足、理由不
当，法院不予支持。

王瑞丽 魏培培

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之间

无因果关系医院不担责

【案情】2015 年 8 月 17 日，17 岁
的被告人张某因没有钱给其女友购买
生日礼物，遂打起了邻村他人承包地
内白蜡树的主意。当天，张某连根并
用土球包裹树木根部秘密挖取了 49
棵白蜡树，次日销售给了从事树木收
购生意的高某，获利近万元。
【分歧】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

就本案被告人张某以出售活体树木
为目的盗挖树木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的
行为属于盗伐林木，应当以盗伐林木
罪定罪处罚。理由是：采挖树木与采
伐树木早已经被法律纳入相同的行
政管理序列。国家林业局《关于挖掘
他人树木据为己有如何定性的复函》
中指出，“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
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将他人所有的
林木以挖掘方式移往异地，据为己
有，属于盗伐行为，应当依法处理”；
国家林业局《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八条中也指出，
“未经批准擅自采挖、运输、收购采挖
树木，或者因采挖树木造成林地、植
被破坏的，要依照法律法规关于林木
采伐、林地管理、树木运输和收购的
规定进行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张某
的行为虽为“盗挖”，但与“盗伐”仅是
作案手段的差别，二者并无本质不
同，符合盗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应
当按照盗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张某
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
以 盗 窃 罪 定 罪 处 罚 。 理 由 是 ：
“挖”和“伐”虽然都是使用工具
将树木从生长处挪于别处，但是
“挖”是将包括根部在内的整棵树
木移走，树木栽种后还可以成活；
“伐”的含义是“砍”，伐树是使
用工具将树木弄断，即根与树体脱
离，造成树木的不可再生。本案中
被告人张某将树苗连根并用土球包
裹挖出的行为不同于“采伐”，不
应适用采伐树木的相关规定，而应
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应当构成盗窃
罪，理由如下：

首先，张某的行为属于“盗
挖”，而非“盗伐”，不符合盗伐
林木罪客观方面的表现。盗伐林木
罪，是指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数量较大的行为。与盗窃罪相比，
盗伐林木罪的犯罪对象及客观方面
的表现是特定的，必须是针对国家、集体或他人依法所有的森林
或者林木，盗伐数量较大的行为，其核心行为为“盗伐”。实践
中，针对树木的窃取行为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将栽于土地上的
活体树木砍下后窃为己有，即典型的“盗伐”行为；二是将他人
已经伐倒或采挖离地的树木窃为己有，此为一般“盗窃”并无争
议；三是将活体树木连根挖出后占为己有，即本案被告人所实施
的行为。张某为了让树木成活，不仅采用掘根的方式，而且为了
让树木能够成活，挖树时还带着很大的土球包裹着树根，因此其
行为属于“盗挖”而非“盗伐”。

其次，张某的行为不符合盗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盗伐”与“盗
挖”行为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后果的不同，侵犯的客体也因此而
不同。“盗伐”后树木必然死亡，“盗挖”的目的是移走栽植的树木，并
不必然导致树木死亡。盗伐林木罪被列在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一章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一节，是鉴于活体树木对人类的特殊
贡献，国家给予特别保护。“盗伐”行为直接导致活体树木的死亡，造
成的破坏不可逆转、无法恢复，所以其最终必将破坏生态环境。而本
案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主观上不是想终结树木的生命，而是想用于移
栽，让其继续生存，追求的是活体树木的经济价值，而非木材的经济
价值。因此，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对树木所有权人的财产
所有权的侵害，而不是对国家林业资源管理制度的违反，不符合盗
伐林木罪侵犯的客体。

最后，张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五条“非法实施采种、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等行
为，牟取经济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的规定，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掘根”的方式秘密窃取他人树木，牟取经济利益且数
额较大，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按照盗窃罪定罪处
罚。 于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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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高汝云、尚玉岭、尚玉果：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河口区支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执行
风险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 8：30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李吉祥、李静、张子武、张子文、张东生：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市河
口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执行风险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午 10 ：00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刘军民：本院受理原告张立民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 30000 元、利息 19800
元并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保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陈庄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利津县人民法院
尚凡义、杨敏：本院受理原告刘超学诉被告尚凡

义、杨敏、韩建民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件，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利民初字第 826 、8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利津县人民法院
薄梅：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扈文芹、薄梅、张德民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利商初字第 2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利津县人民法院
东营市科昊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明霞：本

院受理原告陈丙民诉被告东营市科昊化工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董明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利商初字第 234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利津县人民法院

张庆庆：本院受理原告孙学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学军欠款 29500 元。。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利陈商初字第 25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陈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利津县人民法院
张庆庆：本院受理原告李子洲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子洲欠款 41500 元。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利陈商初字第 2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陈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利津县人民法院
薄纯峰、孙秀荣：本院受理原告李丙银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判决你们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丙银借款 2000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利民初字第 74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陈庄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利津县人民法院
张春东、马友焕：本院受理原告张登泉与被告张

春东、马友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民初字第 98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辛店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聂元安：本院受理原告王秀芹与被告聂元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东民初字第 4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辛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东营市艾乃奇食品有限公司、王文坤：本院受理

原告王中华与被告东营市艾乃奇食品有限公司、王
文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东民初字第 133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辛店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孙强：本院受理原告东营区桓起租赁站与被告

孙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东商初字第 657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辛店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盖月英：本院受理原告杨希霞与被告崔国训、盖

月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盖月英公告送达
(2015)东民四初字第 2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之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国兴、东营富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东营市科利达石油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东开民初字第 54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袁娃子：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执行风险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4 日下午 14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燕希然、孙文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执行风险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东营市东营区城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海润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东营市弘雅工艺品有限
公司、东营德泰科贸有限公司、贾学海、武小娜：本院
受理上诉人东营市精诚无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刘
志刚、曹红芬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东商终字第 262 号上诉状、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 10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点(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孔凡亮、刘丽黎：上诉人东营市中信石油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就(2014)东商初字第 469 号判决书提
起上诉【二审案号(2015)东商终字第 235 号】。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利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宋开秀、孙晓东、

刘传镇、东营市恩耐捷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纪祥翠与被告山东利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宋开秀、
孙晓东、刘传镇、东营市恩耐捷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东民四初
字第 8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之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玉明、李林：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尚志花与被上

诉人梅亭亭、李玉明及原审被告李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东民
四终字第 13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瑞德铜业有限公司、东营市天丽纺织厂有
限责任公司、东营宝丰环发工贸有限公司、尚立军、
李玉亮、李玉兰、王雪芹、刘其红、张伟伟：本院受理
原告孙承强与被告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山
东瑞德铜业有限公司、东营市天丽纺织厂有限责任
公司、东营宝丰环发工贸有限公司、尚立军、李玉亮、
李玉兰、王雪芹、刘其红、张伟伟第三人撤销之诉，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东商初
字第 1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中旌威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东营瑞森

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东营市万丰工贸有限公司、董广
绥、王海龙、何宝国：本院受理董如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东民四初
字第 9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之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伟民：本院受理原告李海燕诉你及被告孙超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东民四初字第 8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路立岭、李华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津县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宁
商初字第 2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津县人民法院
路立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津县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宁商初字第
281 、2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津县人民法院
葛庆伟、徐法瑞、张存林：本院受理原告单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单
商初字第 1024 号民事判决书。你们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穆佰金：本院受理原告单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杨春根、王德全、岳彩军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
单商初字第 1038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邢振英：本院受理郭拥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博民初字第 9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陈户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兴县人民法院
新泰市海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王静、李翠芹：

本院受理原告董锋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答辩状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
汶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泰市人民法院
张凤翠：本院受理原告高家军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新民初字
第 2008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泰市人民法院
阜新市兴盛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新煤方舟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新商初字
第 1199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泰市人民法院
王仲军、王玉成：本院受理原告张雯婕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新民初字第 3228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泰市人民法院
张强、张在武、王令波、南继法：本院受理原告高

冬子诉你们与南琴、马跃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你们六被告
偿还借款本金 200000 元及利息 28800 元。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岳家庄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泰市人民法院
袁广山、袁富军：本院受理原告何怀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薛民初字第 8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
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季成：本院受理原告马绪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薛民初字第
9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山东省博兴县雄风风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山东省博兴县物博物资有限公司诉你、山东金泰
得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山东万聚丰茂板业有限公司、
郑学明、吝小明债权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博商初字第 96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陈户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博民县人民法院
山东省博兴县雄风风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山东博丰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山东金泰得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山东万聚丰茂板业有限公司、郑学
明、吝小明债权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4)博商初字第 96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陈户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博民县人民法院
山东圣火旭龙煤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盛源宏达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圣火旭龙煤化工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薛商初字第 29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枣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孟凡林：本院受理原告杨秀华与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沙沟中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耿玮、张玲：本院受理原告枣庄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薛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
韩建永、高勇，董文成、董业高、董斌，董文成、张

宁、杨丹宇:本院受理原告李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分别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4)市中民初字韩建永、高勇第 912 号，董文成、董
业高、董斌 1716 号，董文成、张宁、杨丹宇 1715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税郭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刘德营：本院受理原告程茂全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原告程茂全在诉讼中死亡，其继承人单长
华申请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本院依法将本案原告
变更为单长华，并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传票、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于 2016 年 3 月 3 日上午 9 点在本院税郭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单建伟、孙双双:本院受理原告常虹，冯宪江二人
分别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市中民初字第 751 、753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税郭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胡金标:本院受理原告王开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市
中民初字第 211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税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昶盛织造浆料有限公司、山东奥纳化工有

限公司、王学芬、王学娟、卢维朴、黄桂秀：本院受理
原告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檀路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传票、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6 年 3 月 2 日
上午 10 点在本院税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名雅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费全银，

樊启秀，吕宜敏，赵允泉，赵本乾五人分别诉你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16 年 03 月 02 日上午分别 9 点，
9 点 40 分，10 点 20 分，11 点，11 点 40 分在本院税郭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枣庄名雅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允喜，

赵允瑞，潘兰兰，赵洪永四人分别诉你公司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并定于 2016 年 03 月 02 日下午分别 13 点 30 分，14
点 50 分，14 点 10 分，15 点 30 分在本院税郭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朱西军：本院受理原告孙晋伟诉你及山亭区砖

瓦厂、山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山亭区国有资产管理
局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03 月
03 日上午 9 点在本院税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曲峰、孙洪静、张玉田、王坤、滨州浩泰城建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邹平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查封清单、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齐群群、滨州艺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卢焕青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3)滨民三初字第 526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聂保国、聂秀梅、孙连军：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波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滨民三初字第 4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邹平翔润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孙红梅：本院受理

李训华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字邹民初字第 134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刘方军：本院受理原告刘恩义与被告山东桓台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方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被告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
内就(2014)德中民初字第 248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德州市银城汽车服务销售有限公司、王文明：我

院受理冉繁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现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九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山东壹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邑双旭实业有

限公司、临邑润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红玉、张照
全、徐维敬、刘金龙：本院受理原告临邑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德中商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勇、王承军、王伍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乐商初字第 40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陵市人民法院
左清华、潘玉顺、王英：本院受理原告陈国苹曾

用名(陈国萍)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乐民初字第 56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朱
集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陵市人民法院


